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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太保集团及太保寿、产险向太保资管公司增资 

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2016-4）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中国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太保寿险”）、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太保产险”）就向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下称“太保资管”）增资事宜于 2016 年 8月 5日签署了《增资协

议书》。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7〕24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保监发〔2016〕52 号）规定，该交易构成本公司、太保寿险、太

保产险及太保资管各方的重大关联交易，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交易协议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太保资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 亿元，其中，本公司持有 80%的股

权；太保寿险持有 16%的股权；太保产险持有 4%的股权。为增强太保资

管的资本实力，提升市场竞争能力，本公司与太保寿险、太保产险（以

下合称“股东方”）将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同比例向太保资管增加出

资。增资完成后，太保资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 亿元增至人民币 13 亿

元。股东方与太保资管于 2016 年 8月 5日签署了《增资协议书》，并授

权太保资管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增资相关的变更注册资本、

修改章程等审批手续以及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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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交易金额 

为实现本次增资，本公司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6.40亿元；太保寿

险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1.28 亿元；太保产险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0.32 亿元。股东方按照认缴的金额实际支付增资款。根据《关于进一步

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6〕

52 号）的规定，该交易同时构成本公司、太保寿险、太保产险及太保资

管各方的重大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情况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委托资金管理业务；与

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资产管理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000 万 

与保险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本公司直接控制太保资管，太保

寿险、太保产险与太保资管共同受控于本公司。本公司、太保寿险、太

保产险与太保资管构成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89549569U 

三、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保监发〔2016〕52 号）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已达到本公司、

太保寿险、太保产险及太保资管的重大关联交易标准，经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太保寿险第五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

临时会议、太保产险第五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太保资管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同意由本公司、太保寿险、太保产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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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资管进行增资，各公司均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执行本次协

议签署事宜。 

    四、定价政策 

就本次增资，股东方将按照各自在太保资管的出资比例，同比例增

加出资。增资完成后，太保资管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 亿元增至人民币

13 亿元。 

    五、交易目的及影响 

    本次交易有助于增强太保资管的资本实力，提升市场竞争能力，有

利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挥资源优势和协同效应。 

    六、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与太保资管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0.13 亿元；太保寿险与太保资管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0.61 亿元；太保

产险与太保资管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0.14 亿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议案均投赞成票。

太保寿险、太保产险及太保资管无独立董事。 

八、中国保监会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 

无。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16 日 

  
 


